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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沂源县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治理
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治理专项行动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7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沂源县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治理专项
行 动 方 案
 
为提升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治理水平，有效控制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排放，进一步改善全县环境空气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和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治理目标
通过开展危废治理，规范机动车维修合法经营，整治无证、无序、超范围经营乱象，改变维修场地脏、乱、差现状；规范危险废物委托处置、按规定存放；烤漆房达标排放。有效遏制以上现象产生的对空气质量的不利影响，推动全县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二、治理要求及责任分工
（一）机动车维修无证、无序经营治理
严格行政许可，依法核发相关证件。对存在无照经营行为的机动车维修业户依法进行查处或取缔。对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店外经营等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依法进行打击或处罚。（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督促落实）
（二）危险废物规范处置
严格按照环保规定和标准要求进行全面规范。其中，产生危险废物企业要与有废物处置资质企业签订协议，建立防止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等符合标准要求的危险废物储存场所，进行隔离存放，并分类建立危险废物产生、储存及转移台账。实行网上申报转移危险废物，严禁非法转移，经营单位在转移危险废物前，需向县生态环境部门报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批准后方可实施转移。以上要求未落实的，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责令停业限期整改，有违法行为的移交县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处罚或依法予以取缔。（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督促落实，市生态环境局沂源分局负责审批和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对维修站点落实情况进行巡回检查）
（三）危险废气收集管理
喷漆作业全部在标准喷漆房进行，严禁露天喷漆、烤漆作业，废气集中收集处理，达标排放，杜绝异味产生。定期对废气收集、处理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建立设备维护保养台账。未达到环境保护条件的，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责令停业限期整改，有违法行为的移交县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处罚或依法予以取缔。（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督促落实，市生态环境局沂源分局负责对处理后的废气进行检测和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对维修站点落实情况进行巡回检查）
三、时间安排
（一）排查摸底（7月15日-20日）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向辖区所有机动车维修企业逐一宣传告知，介绍政策法规及专项整治要求。组织对辖区内各类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展排查，摸清底数，逐一登记，分类标注，建立辖区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治理清单和工作台账，全面掌握情况。
（二）集中治理（7月21日-8月5日）
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自行制定本辖区整治计划，按照时间节点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在治理过程中，发现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责令限期整改。对于涉及无证经营的，经治理后仍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坚决予以取缔。针对集中治理阶段存在的难点、重点问题，县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打击违法行为。
（三）巩固提升（长期坚持）
进一步加强对机动车维修行业的检查管理，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形成高压态势。以治理行动为契机，县交通运输部门要牵头完善相关制度措施，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行业长效监管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县维修行业环保治理专项行动办公室，由县交通运输部门牵头，从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生态环境等部门抽调专人，负责维修行业环保治理专项行动调度督导、问题交办整改。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对辖区内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治理负总责，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指挥调度，分管负责人要具体主抓。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工作职责，严格落实危险废物治理责任，确保各项治理要求落实到位。
（二）严格执法查处。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机动车维修行业的监督检查，采取专项检查和日常巡查相结合、明察和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县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治理工作进行全面排查，查漏补缺，不留空白。联合执法要落细落实，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坚决有力地开展好治理工作。
（三）建立长效机制。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动员机动车维修业主主动参与配合治理工作，同时发挥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力量，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引导机动车维修业主守法经营、规范服务，推动行业守法自律、和谐发展。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信息互通，强化工作配合，抓长抓常，防止反弹，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附件：沂源县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管理指南   
 
 
 附件
 
沂源县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管理指南
 
一、店容店貌及环境卫生要求
店面整洁卫生，门前无垃圾、无污水杂物、无乱张贴；无乱堆乱放，无乱停放车辆，无店外经营和占道经营；地面硬化且无油污。
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
1.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1号）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要求，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2.危险废物识别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汽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染料、涂料废物，其他废物，废催化剂等。
 
 
         汽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分类表
	序号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名称及来源

	1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HW06
	零件清洗过程废弃的有机溶剂、保养更换的防冻液等

	2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
	HW08
	维修保养过程中废弃的柴油、机油、刹车油、液压油、润滑油等

	3
	染料、涂料废物
	HW12
	维修过程使用油漆（不包括水性漆）作业产生的废油漆、漆渣、过滤棉等

	4
	其他废物
	HW49
	废活性炭、废机油桶、废机滤、废弃的铅蓄电池、废油漆桶等

	5
	废催化剂
	HW50
	废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


3.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场所建设标准及要求
建设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的危险废物暂存场所。要求：场地硬化及防渗；有液态或半固态危险废物的，设置托盘或围堰；做好防雨、防晒、防渗等措施。
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的规定，在危险废物暂存场所门口显著位置张贴文字标识及警告标志。警告标志样式如下：
	[image: 1.png]
	说　　明
 
1.危险废物警告标志规格颜色。形状：等边三角形，边长40厘米。颜色：背景为黄色，图形为黑色。
2.警告标志外檐2.5厘米。
3.使用场所：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为房屋的，建有围墙或防护栅栏，且高度高于100厘米时；部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场所。


在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内悬挂管理制度标牌，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要求粘贴危险废物标签。样式如下：
	[image: 2.png]
	 
说　　明
 
1.危险废物标签尺寸颜色
尺寸：20×20厘米。底色：醒目的橘黄色。字体：黑体字。字体颜色：黑色。
2.危险类别：按危险废物种类选择。
3.材料为不干胶印刷品。


识别出的废机油、废机滤等不同种类危险废物做到分类贮存。
4.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分别记录危险废物产生的种类、数量和贮存、利用、处置等情况。
5.危险废物转移
各单位在转移危险废物前必须与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签订转移合同，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禁止将危险废物私自倾倒、丢弃或交由无资质单位处置。
6.环境风险防范
应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到县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并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
三、喷漆房环境管理要求
1.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1号）要求，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2.所有调漆作业在密闭空间进行，喷漆、烤漆作业应在烤漆房内进行，产生的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应经污染物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严禁露天喷漆、烤漆作业。
3.建立喷漆房废气处理设施管理运行及保养维护记录，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
4.定期更换活性炭及过滤棉，建立更换记录，产生的废活性炭、废过滤棉等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
  县工商联。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7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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